 
《玉溪市供销社关于规范系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一、《指导意见》起草背景
针对系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没有实际经营活动、运作不规范、发展质量不高及职能发挥不明显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指导服务，落实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任务，根据玉溪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提出的“供销社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发挥职能的工作建议”以及《中共玉溪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关于全市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报告的整改方案》，2022年12月，市供销社对系统内各类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全面梳理排查，根据梳理排查情况研究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服务意见。
二、《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
（一）确定了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实施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一极两区”总体战略布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满足农民群众对合作联合的需求为目标。从2022年起每年对系统内合作社运行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及清理至少开展1次；每年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对系统内的合作社进行规范提升；每年创建总社、省社、市级示范社不少于9个；全系统各级示范社保有量稳定在100个以上；每年针对系统内合作社开展培训1-2期。到2025年，系统内形成一支业务能力强的合作社指导服务团队，合作社质量整体提升，示范社创建取得重要进展，产业组织化基础进一步夯实，合作社规范运行水平大幅提高，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二）从提升规范化水平、增强服务带动能力、推进试点示范引领三个方面提出了7项工作任务。1.建立健全规章制度。2.建立科学的收益分配制度。3.巩固“空壳社”整顿成果。4.打牢产业组织化基础。5.推进合作与联合。6.推进示范创建。7.加大宣传推广。
    （三）明确了保障措施。成立玉溪市规范系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合作指导科，负责统筹协调具体工作，调度通报进展情况，定期召集会议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联合开展检查指导，督促、跟踪指导各县（市、区）社贯彻落实工作情况，总结进展和成效。要求各县（市、区）供销社定期将工作的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书面报市供销社合作指导科汇总，并适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讨论，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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